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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英烈遗属出行服务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提升英烈遗属出行获得感，根据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
见》（退役军人部发〔2020〕1号），现就进一步加强英烈遗属出行服务保障有关工作
通知如下：

一、保障对象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等英烈遗属。用于识别以上英烈遗属
身份的有效证件为国家统一制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
属优待证”（以下简称遗属优待证）。2022年12月31日前，尚未持有国家统一制发的
遗属优待证的英烈遗属可凭地方相关部门发放的遗属优待证或者烈士证明书（复印件）
享受相关出行优待。

二、保障措施

（一）优先乘坐客运班车和船舶。英烈遗属进入客运站、乘坐客运班车和船舶期
间，享受优先购买客票、安检、乘车船，可使用客运站设置的优先通道（窗口、自助购
票设备），随同出行的家属可一同享受优先服务。

（二）优化候乘环境。鼓励二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在重点旅客候车室（区）为英烈
遗属提供候车服务，其他汽车客运站和港口客运站依自身条件为英烈遗属提供舒适候乘
服务。

（三）加强城市交通出行优待。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与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加
强会商研判并向城市人民政府报告，推动地方综合考虑属地英烈遗属规模和出行需求、
财政保障能力等因素，秉持体现尊崇、因地制宜、尽力而为的原则，将英烈遗属纳入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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